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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东路25号湘邮科技北京分公司

第四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7

70,197,222

43.581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董志宏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冯红旗、董事胡尔纲、董事马占红及独立董

事张宏亮、独立董事魏先华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张宏亮和魏先
华委托公司独立董事王定健代为出席、代为向股东大会述职并签署本次会议相关文
件；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杨连祥、监事何继然因工作原因未
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孟京京出席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539,622

比例（%）

99.0632

反对

票数

644,000

比例（%）

0.9174

弃权

票数

13,600

比例（%）

0.0194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539,322

比例（%）

99.0627

反对

票数

644,000

比例（%）

0.9174

弃权

票数

13,900

比例（%）

0.0199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590,122

比例（%）

99.1351

反对

票数

593,500

比例（%）

0.8454

弃权

票数

13,600

比例（%）

0.0195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538,922

比例（%）

99.0622

反对

票数

643,600

比例（%）

0.9168

弃权

票数

14,700

比例（%）

0.0210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325,322

比例（%）

98.7579

反对

票数

858,300

比例（%）

1.2226

弃权

票数

13,600

比例（%）

0.0195

6、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229,002

比例（%）

91.0739

反对

票数

595,200

比例（%）

8.7024

弃权

票数

15,300

比例（%）

0.2237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409,922

比例（%）

98.8784

反对

票数

746,100

比例（%）

1.0628

弃权

票数

41,200

比例（%）

0.0588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241,422

比例（%）

98.6384

反对

票数

933,000

比例（%）

1.3291

弃权

票数

22,800

比例（%）

0.0325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530,122

比例（%）

99.0496

反对

票数

627,700

比例（%）

0.8941

弃权

票数

39,400

比例（%）

0.0563

11、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9,542,222

比例（%）

99.0669

反对

票数

627,700

比例（%）

0.8941

弃权

票数

27,300

比例（%）

0.039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7.0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蔡江东）

得票数

68,322,060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97.3287

是否当选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6

7

议案名称

《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议案》

《公司关于开展
应收账款保理
业务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蔡江东）

同意

票数

5,913,602

6,175,002

4,964,340

比例（%）

87.1505

91.0028

73.1609

反对

票数

858,300

595,200

比例（%）

12.6490

8.7716

弃权

票数

13,600

15,300

比例（%）

0.2005

0.225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其中：议案6，由于北京中邮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和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为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因此第6项议案，有权参
与表决的股份数为6,839,502股；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5、议案6、议案7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俊林、满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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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的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经股东投票选举，增补了蔡江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
事。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
议的，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者其他口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作
出说明”。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取得表决结果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通知以现场口头及电话通知等方式送达至全体董事。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5月22日16:30点在北京丰台区南
三环东路25号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第四会议室以现场+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会议由董志宏先生主持，形成如下决议：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马占红先生已辞去董事及相应的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委员职务，公司已经选举蔡江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为保证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等法律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补选蔡江东先生进入相关专门委员会，具体
情况如下：

专门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董志宏

王定健

张宏亮

魏先华

委员

冯红旗、胡尔纲、蔡江东、王定健

张宏亮、魏先华、董志宏、张华

王定健、徐义标

张宏亮、蔡江东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议案表决情况：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气派科技路气派大厦六楼615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8

28

58,733,556

58,733,556

55.36

55.36

注：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股份总数为107,108,500股，有表决权股份数量（剔除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股份数量256,500股、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账户股份数量765,398）为106,086,602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梁大钟先生主持，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文正国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4、见证律师曹倩律师、郑晓欣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695,923

比例（%）

99.9359

反对

票数

31,094

比例（%）

0.0529

弃权

票数

6,539

比例（%）

0.011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695,923

比例（%）

99.9359

反对

票数

31,094

比例（%）

0.0529

弃权

票数

6,539

比例（%）

0.011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695,923

比例（%）

99.9359

反对

票数

31,094

比例（%）

0.0529

弃权

票数

6,539

比例（%）

0.011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695,923

比例（%）

99.9359

反对

票数

31,094

比例（%）

0.0529

弃权

票数

6,539

比例（%）

0.011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695,923

比例（%）

99.9359

反对

票数

31,094

比例（%）

0.0529

弃权

票数

6,539

比例（%）

0.011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802,923

比例（%）

97.5314

反对

票数

31,094

比例（%）

1.6821

弃权

票数

14,539

比例（%）

0.7865

注：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梁大钟先生、白瑛女士、李泽伟先生回避了表决，共计56,885,
000股。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情况和2025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687,923

比例（%）

99.9223

反对

票数

39,094

比例（%）

0.0666

弃权

票数

6,539

比例（%）

0.011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695,923

比例（%）

99.9359

反对

票数

31,094

比例（%）

0.0529

弃权

票数

6,539

比例（%）

0.0111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相应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695,923

比例（%）

99.9359

反对

票数

31,094

比例（%）

0.0529

弃权

票数

6,539

比例（%）

0.0111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695,923

比例（%）

99.9359

反对

票数

31,094

比例（%）

0.0529

弃权

票数

6,539

比例（%）

0.0111

11、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部分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20,923

比例（%）

97.0098

反对

票数

31,094

比例（%）

2.4706

弃权

票数

6,539

比例（%）

0.5196

注：本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梁大钟先生、白瑛女士、文正国先生、李泽伟先生、饶锡林先生
回避了表决，共计57,475,000股。

1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695,923

比例（%）

99.9359

反对

票数

31,094

比例（%）

0.0529

弃权

票数

6,539

比例（%）

0.0111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695,923

比例（%）

99.9359

反对

票数

31,094

比例（%）

0.0529

弃权

票数

6,539

比例（%）

0.0111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8,695,923

比例（%）

99.9359

反对

票数

31,094

比例（%）

0.0529

弃权

票数

6,539

比例（%）

0.011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6

7

8

9

10

11

1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董
事薪酬情况及 2025 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监
事薪酬情况和 2025 年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及提供相应担
保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5 年
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 2023 年
员工持股计划部分股
份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12,923

1,212,923

1,220,923

1,220,923

1,220,923

1,220,923

1,220,923

比例（%）

96.3742

96.3742

97.0098

97.0098

97.0098

97.0098

97.0098

反对

票数

31,094

39,094

31,094

31,094

31,094

31,094

31,094

比例（%）

2.4706

3.1062

2.4706

2.4706

2.4706

2.4706

2.4706

弃权

票数

14,539

6,539

6,539

6,539

6,539

6,539

6,539

比例（%）

1.1552

0.5196

0.5196

0.5196

0.5196

0.5196

0.519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11、12、13为特别决议议案，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2、为公司董事的关联股东对议案6回避表决；作为公司监事的关联股东对议案7回避表
决；参与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股东对议案11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倩律师、郑晓欣律师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216 证券简称：气派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9

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或“《2022年股权激
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涉及 26人，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 2,374,000股，占回
购前公司总股本254,111,562的0.93%。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3、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54,111,562股减至251,737,562股。
4、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为25,251,570.85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1、2022年12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
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了相应的报告。

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南泰嘉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核查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

2、2022年12月20日至2022年12月29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员工可向公司监事
会反馈意见。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拟激励对象有关的异议。2022
年12月30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3年1月4日，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南
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2023年1月5日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的自查报告》，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及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在公司本次激励计划
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存在利用与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买卖的
行为。

4、2023年2月1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首次及部分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
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对本次授予
事项发表了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了相应的报告。

5、2023年5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及部分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首次及部分预留限制性股
票的上市日为：2023年5月15日。

6、2024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及部
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按照规定进行调整；（2）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2022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1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被动离职，同意公司回购
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59,600股；以及因公司层面业绩未达
到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设定的的业绩考核目标，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限制性股票 694,320股（剔除离职人员），上述拟回
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753,920股。对上述议案，公司监事会进行了审核并发
表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2024年4月22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批准公司回
购注销26名激励对象所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753,920股。公司于
2024年4月23日披露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关于注销回购专户剩余
回购股份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8、2024年7月2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因主动
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1名激励对象因退休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同意公司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49,000股。对上述议案，公司监事会进行了审核并发
表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9、2024年8月28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批准
公司回购注销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9,000股。
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披露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10、2025年1月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暨注销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实施2022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本次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1,571,080股，同时一并终止与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考核管
理办法》等配套文件。对上述议案，公司监事会进行了审核并发表意见，律师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11、2025年2月10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实施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注销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批准公司终止实施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并回购注销本次激励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1,571,
080股。公司于 2025年 2月 11日披露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1、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
（1）鉴于《2022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

对象因被动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根据公司《2022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公司拟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59,600股。另
外，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天职业字
[2024]17567号），公司2023年营业收入为1,844,645,068.45元，较2021年营业收入
（对比基数）增长 250.23%。公司层面业绩未达到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设定的“以
2021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3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80%”的业绩考核目标，
因此，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首次及部分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未成就，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根据《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2年股权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对
首次及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25名激励对象（已剔除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694,32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上述拟回购
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753,920股。

（2）鉴于《2022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
对象因主动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1名激励对象因退休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
根据公司《2022年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9,000股。

（3）受到宏观经济、市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发生变化的影响，公司经审慎评估
后认为，预期经营情况与本次激励计划业绩考核目标的设定存在偏差，公司继续
实施本次激励计划将难以达到预期的激励目的和激励效果。为充分落实对员工
的有效激励，结合公司自身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战略发展，经公司董事会审慎研
究，决定终止实施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本次激励
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3名激励对象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 1,571,080
股，同时一并终止与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考核管理办法》等配套文件。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拟回购注销 26名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374,000
股。

2、回购价格及资金来源
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拟以公司未来实施分
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2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派送红
股。

公司于2024年4月22日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并于2024年5月6日披露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52,871,516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9,954股后的252,851,56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2元人民币现金（含税），股权登记日为 2024年 5
月1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5月13日。

根据《2022年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上述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本次激励计
划回购价格调整的方法及结果如下：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10.47-0.2=10.27元/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2022年股权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

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项：激励对象涉及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10.27元/
股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除主动离职的情形外）。公司上述回购限制
性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用于回购注销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5,251,
570.85元。

三、本次回购注销的验资及完成情况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并

减少注册资本的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5]24723
号）。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回购注销事
宜已于本公告披露日前办理完成。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由 254,
111,562股变更为251,737,562股。

四、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本次注销前

数量（股）

3,319,000

250,792,562

254,111,562

比例（%）

1.31

98.69

100.00

本次变动股份数量
（股）

-2,374,000

-2,374,000

本次注销后

数量（股）

945,000

250,792,562

251,737,562

比例（%）

0.38

99.62

100.00

五、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

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
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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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海南省海口市互联网金融大厦C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3

5,718,462,897

50.05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会议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2、会议召集人：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小滨；
4、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董事会秘书黄尔威先生出席会议；财务总监吴钟标先生、总裁助理赵红旗先生、总裁

助理李静女士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07,581,152

比例（%）

98.0609

反对

票数

110,403,899

比例（%）

1.9306

弃权

票数

477,846

比例（%）

0.0085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07,537,150

比例（%）

98.0602

反对

票数

110,369,901

比例（%）

1.9300

弃权

票数

555,846

比例（%）

0.0098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07,366,950

比例（%）

98.0572

反对

票数

110,440,501

比例（%）

1.9312

弃权

票数

655,446

比例（%）

0.0116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07,565,450

比例（%）

98.0607

反对

票数

110,446,901

比例（%）

1.9314

弃权

票数

450,546

比例（%）

0.0079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07,098,753

比例（%）

98.0525

反对

票数

110,855,905

比例（%）

1.9385

弃权

票数

508,239

比例（%）

0.0090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07,658,850

比例（%）

98.0623

反对

票数

110,171,601

比例（%）

1.9265

弃权

票数

632,446

比例（%）

0.011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0,288,603

比例（%）

77.4513

反对

票数

109,978,140

比例（%）

22.3986

弃权

票数

736,146

比例（%）

0.1501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03,648,611

比例（%）

97.9922

反对

票数

114,395,340

比例（%）

2.0004

弃权

票数

418,946

比例（%）

0.0074

9、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03,109,760

比例（%）

97.9827

反对

票数

111,185,491

比例（%）

1.9443

弃权

票数

4,167,646

比例（%）

0.073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13,392,056

比例（%）

96.4138

反对

票数

204,626,445

比例（%）

3.5783

弃权

票数

444,396

比例（%）

0.0079

1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531,267,463

比例（%）

96.7264

反对

票数

111,040,440

比例（%）

1.9417

弃权

票数

76,154,994

比例（%）

1.331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7

10

11

议案名称

《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
对外担保额度计划
的议案》

《关于取消公司监事
会 并 修 订〈公 司 章
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79,638,745

380,288,603

285,932,048

303,807,455

比例（%）

77.3190

77.4513

58.2342

61.8748

反对

票数

110,855,905

109,978,140

204,626,445

111,040,440

比例（%）

22.5774

22.3986

41.6752

22.6150

弃权

票数

508,239

736,146

444,396

76,154,994

比例（%）

0.1036

0.1501

0.0906

15.510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7为回避表决事项，海南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海航基础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已回避表决。
2、议案11为特别决议表决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兵舰、张光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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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恒为科技”）本次为浙江恒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为电子”）担保金
额为 3,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为恒为电子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4,000万元
（含本次担保），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94%。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2025年5月22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恒为电子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

简称“浙商银行上海分行”）签署《资产池业务合作协议》及《资产池质押担保合同》（以下简称
“《担保合同》”），向浙商银行上海分行申请开展最高限额3,000万元的资产池业务，公司及恒
为电子相互为此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连带担保的最高债务金额不超过 3,000万元。
业务期限为2025年5月22日至2026年4月10日。

（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进行担保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的提供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担保方式不限于业务合作方认可的保证、抵押、质
押等，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进行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二、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浙江恒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魏塘街道魏中路231号
法定代表人：王翔
成立日期：2020年04月22日
注册资本：21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

设备制造；网络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
备零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通信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软件开
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78,566,338.38

76,875,268.64

201,691,069.74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32,576,987.87

-1,808,584.24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68,715,298.23

65,215,644.25

203,499,653.98

2024年度（经审计）

175,252,605.43

-4,306,496.86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及被保证人：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恒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债权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担保金额：3,000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的范围：本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恒为科技、恒为科技成员单位恒为电子根据

本合同及《资产池业务合作协议》的约定在浙商银行上海分行处办理的各类融资项下的债务
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保管费、质物处置费、
过户费等甲方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6、保证期间：恒为科技及成员单位恒为电子作为出质人同意自 2025年 5月 22日至 2026
年4月10日止，以其资产质押池内全部质物及资产池保证金为恒为科技及成员单位恒为电子
在浙商银行上海分行处办理融资业务而实际形成的最高本金余额不超过上述资产池融资额
度限额（若恒为科技所及成员单位恒为电子在浙商银行上海分行开展集团资产池业务的，则
此处指集团资产池融资额度限额）的各类债务提供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为恒为电子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其经营和业务发展需求，保证其生产经营活动

的顺利开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资信状
况良好，公司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理，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履约能力，担保风险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5,000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2024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68%。公司不存在对全资子公司以外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形，
不存在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此公告。
恒为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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